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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 
医 疗 、 教 育 及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2 0 2 0 年 第 五 次 会 议  

(修 订 版 )  

 
 大 埔 区 议 会 医 疗 、 教 育 及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2 0 2 0 年 第 五 次 会 议 订 于 2 0 2 0 年     
9 月 1 5 日 (星 期 二 )上 午 9 时 3 0 分 ，在 大 埔 乡 事 会 街 8 号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4 楼 大 埔 区

议 会 会 议 室 举 行 。 会 议 议 程 如 下 ﹕  

 
会 议 议 程   拟 议 讨 论 时 间  

I .   通 过 医 疗 、 教 育 及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2 0 2 0 年 7 月 1 3 日    

第 四 次 会 议 记 录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H E S  3 4 / 2 0 2 0 号 )  

 

 2 分 钟  

( 0 9 : 3 0 – 0 9 : 3 2 )  
 

I I .   医 院 管 理 局 — 报 告 在 大 埔 区 提 供 医 疗 服 务 的 情 况  

 
 4 0 分 钟  

( 0 9 : 3 2 – 1 0 : 1 2 )  
 

I I I .   有 关 “ 预 约 普 通 科 门 诊 ” 手 机 程 序 功 能 的 先 导 计 划 事

宜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H E S  3 5 / 2 0 2 0 号 及 3 5 a / 2 0 2 0 号 )  

 

 2 0 分 钟  

( 1 0 : 1 2 – 1 0 : 3 2 )  
 

IV .   社 会 福 利 署 — 购 置 处 所 以 提 供 福 利 服 务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H E S  3 6 / 2 0 2 0 号 )  

 

 3 0 分 钟  

( 1 0 : 3 2 – 1 1 : 0 2 )  
 

V .   社 会 福 利 署 — 报 告 大 埔 区 主 要 社 会 服 务 数 据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H E S  3 7 / 2 0 2 0 号 )  

 

 1 0 分 钟  

( 11 : 0 2 – 1 1 : 1 2 )  
 

V I .   社 会 福 利 署 及 廉 政 公 署 — 报 告 2 0 2 0 年 7 月 及 8 月 在 大

埔 举 办 的 各 项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及 拟 于 2 0 2 0 年 9 月

及 1 0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各 项 小 区 活 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H E S  3 8 / 2 0 2 0 号 )  

 

 5 分 钟  

( 11 : 1 2 – 1 1 : 1 7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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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I .   续 议 争 取 设 立 儿 童 及 残 疾 人 士 医 疗 券 之 事 宜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H E S  3 9 / 2 0 2 0 号 )  
 

 2 0 分 钟  

( 11 : 1 7 – 1 1 : 3 7 )  
 

V I I I .   续 议 与 劳 工 及 福 利 局 相 关 的 议 题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H E S  4 0 / 2 0 2 0 号 (修 订 版 ) )  

(一 )  要 求 政 府 设 立 失 业 援 助 金 ，为 受 疫 情 影 响 而 被 裁 员

的 失 业 人 士 、开 工 不 足 及 强 迫 放 无 薪 假 的 人 士 提 供

财 政 支 持  
(二 )  争 取 尽 快 落 实 6 0 至 6 4 岁 人 士 2 元 乘 车 优 惠 之 事 宜  
(三 )  政 府 长 者 及 合 资 格 残 疾 人 士 公 共 交 通 票 价 优 惠 计

划 （ 2 元 优 惠 ） 实 施 八 年 未 包 括 吐 露 港 翠 华 塔 门 、

高 流 湾 等 街 渡  
 

 3 0 分 钟  

( 11 : 3 7 – 1 2 : 0 7 )  
 

IX .   教 育 局 — 报 告 大 埔 区 教 育 事 项  

 
 2 0 分 钟  

( 1 2 : 0 7 – 1 2 : 2 7 )  
 

X .   有 关 支 持 家 长 及 学 生 在 家 “ 网 上 授 课 ” 之 事 宜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H E S  4 1 / 2 0 2 0 号 )  

 

 2 0 分 钟  

( 1 2 : 2 7 – 1 2 : 4 7 )  
 

X I .   其 他 事 项  

 
 5 分 钟  

( 1 2 : 4 7 – 1 2 : 5 2 )  
 

X I I . 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 1 分 钟  

( 1 2 : 5 2 – 1 2 : 5 3 )  
 

 
 


